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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2014 年 8 月所发布的知

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进行了浏览，重点对最高院和 32 家高院所公布的案例进行分类统计，继

续选取若干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与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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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数据统计 

 

 2014 年 8 月，最高院及 32 家高院在裁判文书网共公布 181 件裁判文书，其中广东高院

公布 37件，位居首位，最高院、北京高院和山东高院均以 28件排位第二。 

 

 

 

 

 

 对于本次所统计的案例样本特别说明如下： 

1） 上网案例均为生效裁判文书，一审判决尚在上诉期间的均未上网； 

2） 上网案例并非相关法院的全部生效裁判文书，涉及商业秘密等例外情况的生效判决按规定并未上网，

有一部分法院的生效判决因通信技术原因暂时还没有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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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全国新收知识产权案 6 万余件 

著作权居第一 知产行政案件增 4.58 倍 

 

 

 2014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再审案件 66609件，比去年同

期上升 13.29%。其中： 

 

-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695件，同比上升 22.68%； 

-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含不正当竞争纠纷民事案件）54187件，同比上升 3.89%； 

-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6727件，同比上升 2.37倍。 

 

 2014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58652件，其中： 

 

- 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 5429 件。其中，侵犯知识产权罪案件 2759 件，假冒注册商

标等侵犯注册商标案件 2351件。 

- 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47583 件，含不正当竞争纠纷 694 件，同比上升 3.94%。在

新收案件中，著作权案件 29546件，同比上升 5.8%，案件量稳居第一位。 

- 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 5640件，同比上升 4.5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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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陈顺弟与浙江乐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华、温士丹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提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 225 号民事判决书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民三终字第 27 号民事判决书 

-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沈中民四初字第 389 号民事判决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涉案专利：No.200610049700.6） （被诉侵权产品） 

 

规则： 

判断方法专利的步骤顺序是否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起到限定作用，从而导致步骤顺序发

生变化时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关键在于确定所涉步骤是否必须以特定的顺序实施，以及这

种顺序改变是否会带来在技术功能或者技术效果上的实质性差异。 

 

点评： 

原告系“布塑热水袋的加工方法”发明专利的权利人，原告认为被告生产、销售的布塑

热水袋侵犯了其专利权，诉请法院判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

侵权成立，最高院经再审后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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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有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例如： 

第一、 方法权利要求中步骤顺序是否对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具有限定作用。如果说明

书和附图明确记载不按照步骤顺序亦可达到发明所声称的技术效果，或者结合本领域技术人

员的公知常识能够推导出即使不按照顺序或者某几步不按照顺序也能达到发明所声称的技术

效果，则方法发明的步骤顺序不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 

第二、捐献原则的具体适用。在权利要求解释中确立捐献原则是对专利的保护功能和公

示功能进行利益衡量的产物。对于在专利说明书中记载而未反应在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方案，

不能包括在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第三、等同技术特征的判断。被控侵权产品中的“空心棉软垫”与权利要求中的“保温

层”均位于布塑热水袋内层和外层之间，但前者在长度上相当于内层、外层的一半，而后者

将内层和外层完全隔离。法院认为虽然二者在保温和防烫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均能够实现这

种技术效果，因此二者构成等同特征。 

第四、委托他人加工部分零部件时专利侵权责任的认定。被告主张被控侵权产品的零部

件系由他人生产的，但法院认为虽然不是被告自行生产，但在被告提供样品委托他人按照其

要求加工定做，同样应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金在法律性质的区别。法院判决明确

了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属于一种适当的经济补偿，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侵权行为而应

承担的损害赔偿金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因此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同时主张，但可以另行起诉。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郑亚俐、佛山凯德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 53-1 号行政裁定书 

 

 201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典型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3 年） 

 

 

（涉案专利：No. 00131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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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在判断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时，当事人的意

见陈述在通常情况下只能作为理解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含义的参考，而不是决定性依据。

如果当事人意见陈述的内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范围，则该意见陈述将完

全丧失参考作用，不能参考该意见陈述对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书进行解释。 

点评： 

本案是著名的精工墨盒案第二次在最高院的再审案件，第一次再审申请由原审第三人以

二审判决关于“存储装置”的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的认定错误为由提起，关于

本案最高院已于 2011 年 11 月作出裁定认定关于“存储装置”的修改不超范围，驳回了再审

申请人的申请。而本次再审由精工爱普生提起，其认为原生效判决中关于权利要求“记忆装

置”的修改超范围的认定错误，争议焦点仍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 

最高院在本次判决中首先认定，由于无效决定的再审审查仅针对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

理由作出，而非对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因此针对同一案件提出不同理由进行再审不

构成重复审查。其次，明确了申请人不会基于其修改在专利授权过程中得到审查员认可而享

有信赖利益保护。最后，判决首次明确了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与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中权利要求

解释方法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即，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申请人在审查档案中的意见陈述

在通常情况下只能作为理解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含义的参考。而在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中解

释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一般情况下应该根据当事人的意见陈述对专利保护范围进行限缩

解释。 

在本专利申请过程中，申请人在分案申请中通过主动修改的方式引入了“记忆装置”的

新术语，但其在专利说明书中并未作特别限定，其所指代的技术内容在原申请文件中无法确

定，又非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原申请文件后通过综合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

可以直接、明确推导出来的内容。因此，关于“记忆装置”的修改违反了 1992 年修订的专利

法三十三条的规定。 

 著作权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策划有限公司与辛波特• 桑登猜、采耀

版权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权

纠纷申请再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 259 号民事裁定书 

 

 2013 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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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中国法院对涉及外国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能否采信，应当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进行

审查。 

 

点评： 

2005 年 9 月 30 日，辛波特和采耀公司以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公司、广州购

书中心、上海音像出版社四被告侵害其著作权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四被告分别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经济损失。 

辛波特、采耀公司主张权利主要依赖如下证据：1.1976 年 3 月 4 日的合同（即《1976 年

合同》）。该合同授予采耀公司总裁辛波特 9 部奥特曼作品的无期限的、在日本国以外的独占

专权。2.1996 年 7 月 23 日的《致歉信》。该信再次提到辛波特根据《1976 年合同》取得的独

家权利，并对圆谷制作株式会社再次授权他人表示歉意。另外，2001 年圆谷制作株式会社在

日本国提起著作权确认之诉。经日本国东京地方裁判所、东京高等裁判所、日本国最高裁判

所裁决，认定《1976 年合同》真实有效，确认辛波特享有在日本国以外的奥特曼作品的独占

使用权，驳回圆谷制作株式会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圆谷制作株式会社在泰国起诉采耀公司、

辛波特等四被告侵害著作权，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于 2000 年 4 月 4 日判决认定

《1976 年合同》真实有效，圆谷制作株式会社须根据反索赔向辛波特赔偿。圆谷制作株式会

社提起上诉。泰国最高法院于 2008 年 2 月 5 日作出终审判决，采信了由泰国警察总署证据检

验处处长任命的七名文件和伪造品核查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文件审核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意见，

对《1976 年合同》不予确认，支持了圆谷制作株式会社的诉讼请求。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1976 年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故判决驳回辛波特、

采耀公司的诉讼请求。辛波特与采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因日本国、泰国法院判决的效力未经中国民事诉讼程序予以承认，两国判决在中国没有法律

效力，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不应以日本国、泰国法院判决确认的事实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

据。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泰国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定《1976 年合同》

是真实有效的合同，据此撤销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辛波特、采耀公司的诉讼请求。圆谷制

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了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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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为侵权诉讼，争议的焦点在于辛波特、采耀公司是否享有相关著作权，主要涉及的

是对《1976 年合同》真实性的判断问题。对该问题，日本国最高法院、泰国最高法院分别作

出过相反的判决，故本案十分具有典型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中国法院对涉及外

国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能否采信，应当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进行审查。 

对于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公司在再审程序中提出的承认和执行外国生效判决的

申请，最高院也予以驳回并明确指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申请应向中国有管辖

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并由该院依法进行审查。 

 商标 

开平味事达调味品有限公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纠纷案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 1750 号行政判决书 

 

 2013 年北京法院十大创新知识产权案件 

 
 

（雀巢方形棕瓶） （味事达方形棕瓶） 

 

规则： 

三维标志表现为商品包装的方式时，相关公众会将其认知为商品的包装，而非商标，因

此该三维标志不具有固有显著性。而判断该标志是否具有获得显著性（第二含义）的关键在

于其知名度的认定，该知名度的高度需达到使相关公众能将该三维标志与商品提供者之间建

立唯一对应关系。 

 

点评： 

本案争议焦点为雀巢公司 1886 年设计，在全球范围长期广泛使用并于 2005 年在中国获

准注册为立体商标的方形棕瓶是否具备商标法第十一条所要求的固有显著性或者获得显著

性。 

javascript:SLC(183386,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5%91%B3%E4%BA%8B%E8%BE%BE&step_word=&ie=utf-8&in=30487&cl=2&lm=-1&st=-1&cs=4136572952,2208465147&os=2609582301,3848338029&pn=80&rn=1&di=12393580650&ln=1000&fr=&&fmq=1411710539674_R&ic=0&s=&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ist=&jit=&objurl=http://www.tianjuwang.com/public/attachment/2013mall/jiu_shui_35/18932637-2039-489f-a552-645b18a53ebb.jpg&adpic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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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三维标志在以商品包装的方式使用时，相关公众会将其认知为商品的包

装，而非商标，因此该三维标志不具有固有显著性。而判断该标志是否具有获得显著性（第

二含义）的关键在于其知名度的认定，该知名度的高度需达到使相关公众能将该三维标志与

商品提供者之间建立唯一对应关系，而这一知名度标准与驰名商标的标准基本相同。由于雀

巢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标志的较高知名度，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方形棕瓶三维标志

不具有获得显著性，应予撤销。 

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并进一步指出，本案证据表明，中国的调味品生产厂商使用涉

案的方形棕瓶包装的时间为 1983 年，远早于雀巢公司在中国申请立体商标的时间 2002 年，

也早于雀巢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实际使用这类方形棕瓶包装的时间。由于很多家中国厂商在

中国大陆市场长期大量使用该包装，使得该方形棕瓶包装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酱油等调味

品的常见容器和外包装。在这种情形下，即使雀巢公司对该三维标志进行了使用，也很难通

过这种使用行为使该标志获得商标法所要求的显著性。 

 

 不正当竞争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诉梁嘉超、广州市美糕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知民终字第 929 号民事判决 

-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知民初字第 41 号民事判决 

 2013 年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规则： 

网络代购行为不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但若代购网站上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则构成不正

当竞争。 

 

点评： 

 

本案涉及网络环境下的宣传代购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问

题，对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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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美心食品有限公司是知名香港公司，拥有第 999786 号“美心”文字注册商标，核定使

用商品为第 30 类的蛋糕、月饼等。被告个体户梁嘉超与其个人独资设立的美糕公司在其经营

的网站以及淘宝店铺上宣称“网络代理各大品牌糕点”等，所列特约品牌包含“美心西饼”、“香

港美心”，同时列明销售流程为消费者在网上下单，网络平台接受订单后于消费者附近的相关

品牌门店进行订货、提货，再将蛋糕配送到消费者提供的地址。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两被告

构成侵害商标权及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网站销售方式实质即为代购，销售正品在通常意义上并不改

变产品名称、商标等标识产品来源的信息，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原告与被告具有密切的竞

争关系，被告在上述网站上所作宣传以及将“美心西饼”、“香港美心”列为其“特约品牌”，内容

虚假，极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认为原被告之间有代理销售或其他合作关系，构成虚假宣传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法院遂判令两被告删除网站“美心”字样，发布启事消除影响，并连

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3 万元。被告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III． 永新案例单元 

帕克无形资产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工商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第三人戴均欢商标异议复审行政诉讼再审

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 9 号行政判决书 

 

以《商标法》（2001 年）第三十一条前半段保护在先商号权，请求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的，

要求在先商号在中国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系争商标的注册与使用容易导致相关

公众产生混淆，致使在先商号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在判断在先商号权的保护范围时，

不能将在先商号权人的商品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的商品机械地对应，而要结合在

先商号权人提交的证据，根据商品的功能、用途、销售渠道、销售范围等因素综合考虑。其

次，对在先商号权的保护应该考虑在后商标申请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恶意明显的

案件，应该降低对在先商号权人的举证要求。 

 

本案中，派克公司（Parker Appliance Company）于 1954 年收购了汉尼汾公司(Hannifin 

Company)，成立了派克汉尼汾公司（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1996-1999 年，派克汉尼

汾公司先后在香港、上海、无锡等地成立了子公司，经营各种流体连接件、橡胶和热塑软管、

O 型密封圈、密封件、液压和气动接头等 60 个大类的产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派克汉尼汾

公司在华生产的高压胶管、密封件深受市场欢迎。2004 年 9 月 8 日，戴均欢向商标局申请注

永新代理帕克 

赢得最高院再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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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4259661 号“派克汉尼汾 PARKERHANNIFIN”商标（以下简称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

的商品为第 17 类：密封环、PVC 软管、农用塑料膜、排水软管、非金属软管、消防水龙带、

液压软管、橡胶软管、石棉石板、绝缘材料。派克汉尼汾的子公司帕克公司以被异议商标侵

犯在先商号权等为由提出异议，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均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帕克公司遂将商标评审委员会、戴均欢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派克汉尼汾流体传动产品（上

海）有限公司经营的商品液压元件、气动元件、流体连接件、密封件、仪表等属于第 7 类商

品，与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第 17 类商品不构成类似，因此认为被异议商标的核准注册不易

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也不会使在先商号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本案在先商

号与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相同或类似行业不具有知名度。经过再审，最高法院认定“派

克汉尼汾”为中国大陆具有知名度的商号，被异议商标侵犯了原告母公司的在先商号权。 

   

在判定被异议商标是否侵犯在先商号权时，始终要考虑被异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在

先商号赖以知名的商品是否相同、类似或具有关联性，这种判断不能机械地以商号权人所经

营的产品是否与被异议商标指定的商品是否属于同一类别进行判断，还要考虑二者是否构成

类似或具有关联性，即：要综合考虑二者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

方面是否类似或有一定关联。如此才能有效地保护商号权人的利益。其中，要避免以下两个

误区：（1）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判定商品相同或类似。一

审法院只根据商号权人经营的产品与被异议商标指定的产品属于《区分表》中的不同类别就

得出不易导致混淆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而最高院根据产品类似纠正了这一点。虽然派克

汉尼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赖以知名的商品为液压元件、气动元件、流体元件、密封件等，但

是被异议商品指定的密封环、液压软管、橡胶软管等商品在各方面均与派克汉尼汾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在中国生产和经营的部分产品明显具有类似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异议商标的核准

注册会极易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进而损害派克汉尼汾公司的商号权。（2）脱离商品的应用

领域、商号权人的经营范围，仅仅从商品的字面意思判定商品的类别，进而进行类别上的比

对。一审法院根据《区分表》将派克汉尼汾及其关联公司生产销售的“密封件”判定为第 7

类，实际上也是由于没有全面考虑商号权人的经营范围。原告提交的销售发票、商业登记证

明等证据足以表明派克汉尼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生产销售的密封件等产品不仅包括第 7 类机

械领域的商品，也含有第 17 类非金属领域的商品。在实践中，现代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以及

各行业的交叉渗透，使多数企业跨越了诸多领域，更不用说像派克汉尼汾这样的大型跨国企

业。所以，不应该根据商品的字面意思判断其类别，而应全面考虑商品的功能、应用范围、

消费方式等。如此，才能避免纯字面的判断和比对、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最高院

判决的眼光显然放的更宽。 

  

其次，认定被异议商标是否侵犯在先商号权时，还应该考虑第三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

第三人的主观恶意对知名度及混淆的认定均有重要作用。当第三人主观恶意明显的情况下，

应对降低在先商号知名度的要求；当第三人恶意明显时，相关公众会更容易产生混淆。主观

恶意可以反映第三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应

该考虑的因素。主观恶意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具体到本案中，比如：1. Parker Hannifin 作为两

家公司的名称组合，有较强显著性。经过一定的宣传报道，“派克汉尼汾”已成为“Parker 

Hannifin”对应的音译。被异议商标与上述商号完全相同，很难认定是巧合。2. 第三人从事

的行业与派克汉尼汾及其关联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有密切联系，其应当知道派克汉尼汾字号

的知名度。最高院根据再审申请人代理人提交的证据，对这几点均进行了确认，判定第三人

具有明显攀附派克汉尼汾公司及关联公司字号商誉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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